关于“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”

选拔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位老师：

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《关于做好2006年 “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”选拔工作的通知》，为更好地落实此项工作，结合我校教学、科研及管理对高层次人才需要的实际情况，现将选派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一、选派类别及条件
   （一）“西部项目”
访问学者项目，期限为6－12个月，申请条件为年龄50岁以下（1956年3月10日以后出生），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，本科毕业工作5年以上（2000年7月31日以前毕业），硕士毕业工作2年以上（2003年7月31日以前毕业），博士无严格工作时间要求。

博士后研究项目，期限为12个月，申请条件为，博士毕业时间应在三年以内，年龄不超过40岁。

研究、研修项目，期限为12个月。申请条件同访问学者。
（二）“西部项目”子项目
选派对象为我校行政管理人员，研修期限为3个月。申请人员年龄在45周岁以下（1961年3月10日以后出生），应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经验和较好的英语交流能力。
二、选派学科专业

（一）自然科学类：通信技术、电子信息、计算机科学、航空航天技术、生物化学工程、机电一体化、新材料等学科专业。

（二）社会科学类：经济、金融、贸易、法律、教育、管理等学科专业。
三、申报时间
    即日起至4月17日下午15点，申请人通过网上报名系统填写申请书申报，详情请登陆www.csc.cdu.cn。同时将所需纸质材料一式
四份（统一用A4纸打印）报人事处教师科办理后续手续。学校评审后由人事处统一上报省教育厅。2006年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出国留学应提交的申请材料附后。
四、派出与管理

被录取人员按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出国留学有关办法以及西电人[2004]49号文件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公派出国留学人员选派及管理办法》进行派出与管理。
为了加快学校教师队伍国际化建设步伐，提高我校教师队伍的国际竞争力，学校鼓励符合条件的教师积极申请，努力争取出国留学机会。学校将在政策方面给予支持，所需经费予以保证。
【注】此次申报过程中的体检表必须为省医院所出具的体检证明材料；具体报名费用待定，以省教育厅通知为准。   

在申请过程中，有什么问题请与人事处教师科联系。联系电话：88202330。

2006年3月30日
附：
	2006年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出国留学应提交的申请材料
材料组成
材料名称
材料样式
备注
第一部分

申请表及应附材料

《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留学申请表》

A4

一式四份

（原件一份，复印件三份）

《单位推荐意见表》

A4

工作简历

A4

第二部分

证明材料

身份证复印件

A4

 

一式四份

 

（复印件即可）

职称证书、最高学历、学位证书复印件

A4

获奖证书复印件

A4

如

无

可

不

附

国外单位邀请信或入学通知书复印件

A4

外语水平证明

外语专业毕业学历、学位证书复印件

A4

两年以内WSK考试成绩单复印件

A4

曾在同一语种国家留学一学年或连续工作一年以上证明材料

A4

教育部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结业证书复印件

A4

参加其他类型外语水平考试成绩单复印件

A4

第三部分

二级以上医院体检表原件

医院样式

只需原件一份

第四部分

申请条件中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

A4

一式四份




